发货员岗位工作标准
Q/ HY.Z.202.053－2007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××××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××××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有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细心能干、爱岗敬业 。

	
	文化专业
	高中及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    无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一年以上事业部车间一线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    完成货物的发送工作

	权  限
	管理发货过程中的相关事务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按《管理人员通用工作标准》执行
2、根据销售商务组提供的发货通知单，对合同产品的完工情况进行审核。
3、熟悉事业部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有关知识，产品的配置、外型尺寸、高度、宽度、重量、常规有何配件等情况。
4、查阅合同文本，核对生产产品实物与合同要求的型号、规格、数量上一致性。
5、整理好出厂产品的发货数据，包括实物的占发货车辆的位置、高度、重量、路程等，告之业务人员，以便其安排运输工具。
6、熟悉全国各地之间发货路线，各时期的车辆运输价格，各时期各地的公路路况。
7、开具产品的提货单，到产成品保管员处办理提货手续。
8、跟踪/协助搬运队进行产品出厂装车等工作。
9、整理好出厂产品的发货跟踪回执单，与运输司机或货运站/托运部办理货物移交手续，要求司机或货运站/托运部在货物在指定时间，安全到达用户指定现场卸货后，请用户货物联系/接收人在发货跟踪回执单上签字/盖章确认后寄回或带回事业部。
10、及时处理好产品发货过程的其他问题。及时催促司机或货运站/托运部寄回/带回发货跟踪回执单，做好返回的发货跟踪回执单的归档工作。
11、与货运站、托运部签订运输协议，保护货物按时、安全地抵达目的地。月底前整理好当月发货产品的统计工作。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12、注意自身形象，努力提高业务水平，维护华仪声誉。

13、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定期向直接上级述职。

	记录
	定期的工作总结报告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车间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生产部门、司机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生产型管理人员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